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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款能抵扣事故赔偿吗众筹款能抵扣事故赔偿吗？？

建筑公司拒不执行判决
被“顶格”罚款100万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彭筠童 潘丽芳）

因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不如实申报财产，广州市建筑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被清远市佛冈县人民

法院罚款100万元，因未如期缴纳罚款，法院于10月12日

查封了该公司财务室。

今年3月22日，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执行建筑公司

未履行法院判决的500多万元赔偿款。建筑公司向法院提

供的2017年财产报告显示，公司货币资金余额7100万元，

短期投资160万元，公司资产合计21亿余元。

但法院查询公司名下多个银行账户，合共才110多万

元。法院先后4次传唤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代理律师说明有

关情况，均未果。

8月6日，因建筑公司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且虚假报告

财产，佛冈县人民法院决定对建筑公司处以罚款 100 万

元。建筑公司不服，向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9

月19日，清远中院复议后维持了处罚决定，建筑公司仍拒

不缴纳罚款。

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规定，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

10月12日，法院执行干警到建筑公司住所地，但未能

找到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为此依法查封公司财

务室。此案罚款是“顶格”处罚，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将继续穷尽查控手段，全力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坐过站竟迁怒司机
致急刹车乘客受伤

乘客危害公共安全获刑两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黄彩华）东莞男子

樊某因错过了下车站点，竟迁怒于公交司机，还拽住司机

衣领致使司机紧急刹车，导致车上乘客跌倒受伤。樊某因

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樊某不服，提起上诉。近日，东莞市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去年9月16日，40多岁的河南男子樊某在大朗镇大朗

汽车站乘坐3路公交车，准备到竹山村路口。当公交车行

驶至大朗镇巷头村业丰酒店红绿灯路段时，樊某发现错过

了站点，迁怒于公交车司机。

在行车过程中，樊某上前拽住司机的衣领，致司机紧

急刹车，导致车上乘客李女士等人跌倒受伤。公安机关接

报后赶至现场，将樊某抓获。经法医鉴定，李女士腰椎受

伤，所受损伤为轻伤一级。

樊某供述称，当时司机没有报站，让他坐过了。他跟

司机争论，一时生气就抓住了司机的衣服。司机就顺着他

的动作站起来，并紧急刹车。车上大概有八九个人，两女

一男共三个乘客摔倒受伤。他当时是一时冲动，没有想自

己的行为会造成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法庭上，樊某当庭认

罪，并表示愿意补偿伤者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樊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

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依法应予惩处。樊某明知他人报警仍留在现场等候

处理，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根据刑法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鉴于本案事出有因，樊某是一时冲动才犯罪，且有自首

情节，认罪悔罪深刻，法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肇事司机为伤者发起众筹，款项抵扣事故赔偿获法院支持

记者了解到，本案中对于网络众筹款的性质，有两

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的网络众筹属公

益性捐款，是无偿性质。众筹款不应用于扣减被告的赔

偿款。第二种意见认为，网络众筹是在被告的积极推动

下达成，双方也达成协议弥补损失，应当扣除众筹款。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容桂法庭副庭长杨虹分析，

本案中，对网络众筹款的性质认定赞成第二种意见。

杨虹称，事故发生后，由于阿强处于昏迷状态，阿祥

与阿强的家属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网络众筹委托

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众筹经费全部

用于阿强的医疗救治，当作对阿强在事故中造成损失的

相关弥补。”

同时，根据民事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阿强的损

失已经通过收取众筹款得到部分弥补。我国的民事

侵权赔偿理论认为，权利人损失多少，侵权人就赔偿

多少，赔偿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为目的，全部赔偿之

后果即为填平。权利人不能因为侵权人行为获得超

过其实际损失的赔偿。本案中，阿祥发起的众筹款已

经全部用于对阿强的救治，在客观上已经弥补了阿强

的部分损失。因此根据填平原则，在计算原告损失的

时候应予以扣减。

最后，在总损失中扣减众筹款可以起到鼓励侵权

人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的社会效果。本案中，阿祥作为

侵权人，在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积极采取了

补救措施，推动发起了网络众筹。对于众筹所得款

项，阿祥也全额交付给原告，用于阿强的救治。本次

众筹的款项虽然数额不多，但对缓减阿强家庭的经济

压力，对阿强的病情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被

告阿祥的这一积极行为，应当在法律上予以肯定和鼓

励，从而推动更多的侵权人主动积极地采取补救措

施。

（陈昕宇 杨虹）

2016 年 3 月，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阿强（化

名），驾驶着无号牌摩托车沿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南堤二

路一带行驶，当行驶至一模具厂对开路段，遇到同样没

有机动车驾驶证的阿祥（化名）驾驶着无号牌摩托车迎

向驶来。

两车车头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阿强

和阿祥双方同时受伤。经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认定，阿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阿祥承担事故

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重伤昏迷的阿强被送医院抢

救，因脑部受伤严重，需进行特重型颅脑损伤开颅术。

截至出院，阿强共住院治疗242天，产生医疗费16.8万

余元。

其中由顺德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

公室垫付11万余元，阿祥支付了2.5万元。阿强因治疗

需要，自费购买人血蛋白、安素、肠内营养粉剂等药品合

计1.2万余元，其中阿祥垫付2686.44元。据悉，阿强的

总损失约24.89万元。

事故发生后，受伤住院的阿强因病情严重，其家

庭又经济困难，治疗费用仍存在缺口。于是，阿祥提

议发起网络众筹，积极为阿强的治疗募集资金。阿祥

与阿强家属签订了《网络众筹委托协议书》，其中明

确约定“众筹经费全部用于阿强的医疗救治，当作对

阿强在事故中造成损失的相关弥补”。之后阿祥也将

通过众筹全部款项 4.3 万余元交付给了阿强家属，用

于阿强的救治。

不过，阿强因为对事故责任认定存在异议，将阿祥

告上法庭。

在调看了证据后，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认

为交警部门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合法，事故责任

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准确。

该案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认定，网络众筹

是在阿祥的积极推动下达成，双方也达成协议明确约定

众筹款作为对事故中损失的相关弥补，因此，计算阿强

的损失时，应当扣除众筹款。

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司机阿强重伤，

被送医院抢救。佛山顺德交警作出责任

认定：双方司机均有责任。因为受重伤司

机病情严重，其家庭经济困难，肇事司机

阿祥在垫付了部分医疗费情况下，主动提

出了采用网络众筹的方式为对方筹集医

疗费。不过在事后，这一网络众筹款，却

因能否扣减事故总损失而引发争议。

近日，佛山顺德区人民法院公布该

案的裁定结果及依据：网络众筹是在肇

事司机的积极推动下达成，双方也达成

协议明确约定众筹款作为对事故中损

失的相关弥补，因此在计算阿强的损失

时，应当扣除众筹款。该案经佛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维持了原判。

两摩托相撞一方重伤，轻伤司机网络众筹医疗费
事故事故

主动众筹救治当事人应予以肯定和鼓励
法官法官


